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稅簡字第35號

113年10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銘軒

訴訟代理人  蘇敏雄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

訴訟代理人  張則慧

           黃瀞玉

上列當事人間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民國11

3年4月2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㈠原告為報關業者，於民國110年5月至同年12月期間，以納稅

義務人林○○（嗣改名為林○○；下稱林君）名義，製作遞

送如附表所示12筆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下合稱系爭報

單），向被告報運進口12批快遞貨物(下合稱系爭貨物），

惟經林君於112年8月7日出具冒名報關聲明書，聲明其未購

買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亦未授權他人或委任原告以其名義

報運進口系爭貨物等語。

㈡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4594號函，請原告

於文到翌日起7日內攜帶納稅義務人所簽署委任書、商業發

票、據以報關的原始真實明細資料等資料，惟原告未能提出

前開資料。被告於112年9月14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6753號

函，請原告文到翌日起7日內到案說明，經原告到案表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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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受大陸集運商委託，即依該集運商提供資料，以林君名義

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未受林君委託報關，未取得林君個案委

託書，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與林君無委任關係等

語。

㈢被告於112年12月5日以112年第11202194號處分書，認定林

君未委任原告報關，原告以其名義，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

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

為及過失，依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39條

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

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下稱原

處分）。

㈣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財政部於113年4月2日以台

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案號：第11300005號）訴願決定

書，決定駁回訴願，於113年4月9日送達與原告。原告不服

訴願決定，於113年6月3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訂「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違章

行為之成立，應限於有偽造或變造委任書等相類不法行為及

故意者，不包括未確認委任關係即行報關的過失行為在內。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業以113年

度偵字第1902、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無證據可證明原

告有偽造文書犯意聯絡，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文

書等罪嫌不足，並為不起訴處分。原告雖以林君名義辦理報

關，惟不構成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

㈡原告係依大陸集貨商提供資料，於EZway系統登輸入林君姓

名及身分證字號，見該林君已在EZway系統註冊並經實名認

證完成，始繼續輸入進口貨物資訊，進行報關作業。EZway

系統經實名認證程序，卻發生冒名註冊情事，實係系統實名

認證程序把關不利，非原告所得掌控。EZway系統雖可查詢

林君是否有就進口貨物回覆確認，惟原告人手有限、貨量龐

大，無從逐一查核各進口名義人回覆確認狀況。林君非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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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購買系爭貨物，且財政部關務署曾要求報關行勿向已註冊

經實名認證完成的民眾索取身分證號碼及證件影本等語，原

告無林君資料，亦無從要求林君提供資料，無從確認進口名

義人身分真偽及授權與否，僅得依大陸集貨商提供資料，進

行報關作業。原告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無過失，被告要

求原告應查證各筆報單納稅義務人身分真偽及委任狀況，實

屬強人所難。

㈢系爭貨物均係以簡易申報單報運進口，未包含違禁物品，原

告為報關業者，主要業務收入為清關費用（以重量論計費

用），獲利微薄（每公斤僅獲6元），被告就各筆簡易申報

單，逐筆裁處罰鍰1萬元，將致原告蒙受鉅額損失，無法繼

續經營，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㈣爰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抗辯略以：

㈠報關業須受委任，始得辦理報關，且應根據委任人（即納稅

義務人）所提供法定報關資料，製作進口報單，方屬合法辦

理報關，並應檢具及保存報關委任書等件供查。

㈡原告以林君名義，製作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

爭貨物，嗣經林君出具冒名報關書面聲明書，聲明其非貨

主，亦未委任報關等語，原告卻無法補具林君報關委任書正

本供核，且表示其未曾向林君確認是否有委任辦理報關，僅

依大陸集運商提供資料，進行報關作業等語，可徵原告未受

林君委任報關，亦未確認林君是否授權其辦理報關，即以林

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自有「冒用進口

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應予處罰。

㈢原告非初犯，於110年5月間起冒用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

物，已妨害海關正確查核通關物流及稅政資料，甚導致林君

受不必要困擾，應受較高程度責難，復無任何減輕裁罰特殊

事由，被告於考量其違章行為情節後，就各筆簡易申報單，

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核屬適法允當。

㈣爰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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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10年5月至同年12月間，以納稅義務人

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表所示12筆系爭報單，向被告報運

進口12批系爭貨物。各筆申報單之報單號碼、報關日期、提

單資料，均如附表所示(見原處分卷第1至13頁、訴願卷二第

18頁)。

㈡林君於112年8月7日出具冒名報關聲明書，聲明其未購買報

關業者所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亦未授權他人或委任原告使用

其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見原處分卷第14至20頁、原處分

卷二第8頁)。

㈢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4594號函，請原告

於文到翌日起7日內，就110年間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快遞貨

物，提供納稅義務人所簽署委任書、商業發票、據以報關的

原始真實明細資料等資料供核。原告逾期未能提出前開資料

供核(見原處分卷第21至22頁)。

㈣被告於112年9月14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6753號函，請原告

派代表人文到翌日起7日內到場案說明。原告委託員工黃柏

達於同年月25日至被告下轄八里分關辦公室說明略以：其僅

受大陸集運商委託，依該集運商提供資料，以林君名義報運

進口系爭貨物，未受林君委託報關，未取得林君個案委託

書，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與林君無委任關係，也

不知道該集運商與林君間法律關係為何，故不會有案貨簽收

單、訂購紀錄、對話紀錄等資料等語(見原處分卷第24至32

頁)。

㈤被告於112年12月5日以原處分，認定林君未委任原告報關，

原告以其名義，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

物，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依管理

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

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於112年12月

7日送達與原告(見原處分卷第33至36、41頁、訴願卷第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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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12年12月28日提起訴願，經財政部於1

13年4月2日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案號：第1130000

5號）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訴願，於113年4月9日送達與原

告(見原處分卷第37至40、42至51、57至67頁、訴願卷第2至

5、8至18、最末頁、本院卷第19至41頁)。原告不服訴願決

定，於113年6月3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

㈦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08年3月20日至110年3月19日間另曾有

共計83筆冒名報關違章紀錄(見原處分卷第68至69頁)。

㈧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3年1月8、15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90

2、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

偽造文書等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第89至10

5、155至171頁)。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是否構成

「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原告就違章行為之發

生，是否有主觀責任條件？

㈡原處分就每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是否違反行

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六、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關稅法：　　　

⑴第6條規定：「關稅納稅義務人為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

有人。」

⑵第10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應辦理之事項、應提出之報單

及其他相關文件，採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

理，並經海關電腦記錄有案者，視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或提

出。」

⑶第17條第1項：「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

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

⑷第22條第1、3項：「（第1項）貨物應辦之報關、納稅等手

續，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其向海關遞送之報單，應經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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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關人員審核簽證。......（第3項）報關業者之最低資本

額、負責人、經理人與專責報關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職責、許可之申請程序、登記與變更、證照之申請、換發、

廢止、辦理報關業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

之。」

⑸第27條第1、2項：「（第1項）為加速通關，快遞貨物、郵

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第2項）前項辦理快遞貨

物通關場所之設置條件、地點、快遞貨物之種類、業者資

格、貨物態樣、貨物識別、貨物申報、理貨、通關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⑹行為時（107年5月9日修正公布後、111年5月11日修正公布

前）第84條第1項：「報關業者違反第22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

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6,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

鍰......。」

⒉財政部依關稅法第102條授權規定之關稅法施行細則：

　第7條第1項：「本法第17條第1項所稱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

有關文件，指下列各款文件：一、依其他法令規定必須繳驗

之輸入許可證、產地證明文件。二、查驗估價所需之型錄、

說明書、仿單或圖樣。三、海關受其他機關委託或協助查核

之有關證明文件。四、其他經海關指定檢送之文件。」　　

⒊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2條第3項授權所訂之行為時（107年8月2

1日修正公布後、112年5月26日修正公布前）「報關業設置

管理辦法」（即管理辦法）：

⑴第12條：「（第1項）報關業受進出口人之委任辦理報關，

應檢具委任書；其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者，得先檢具委

任書，由海關登錄，經登錄後，得於報單或轉運申請書等單

證上填載海關登錄字號，以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第2

項）前項委任書應依海關規定之格式辦理，報關業應切實核

對其所載之內容，並自行妥為保存。於保存期間內，海關得

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報關業不能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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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

委任書，得依電子簽章法規定，以電子文件方式為之；或線

上辦理委任以電子訊息方式傳輸。」

⑵第13條第1項規定：「報關業受委任辦理報關時，應依據進

出口人提供之發票、提單或其他有關資料文件，依規定正確

申報貨名、稅則號別或其他應行申報事項，製作進出口報單

或其他報關文件，其電腦申報資料與報關有關文件之內容必

須一致。」

⑶第39條第2項：「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

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海關得依

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1萬元以

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

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6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其報

關業務證照。」

⒋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行為時（108年

5月22日修正公布後、112年2月2日修正公布前）「海運快遞

貨物通關辦法」（下稱通關辦法）：

　第18條：「（第1項）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之收貨人、提貨單

或貨物持有人及出口海運快遞貨物之輸出人，委任報關業者

辦理報關手續者，報關時應檢附委任書原本。但有下列情事

之一，不在此限：一、以傳真文件代替委任書原本，且傳真

文件經受任人簽認者。二、以書面或線上方式辦理長期委任

者。（第2項）前項但書以外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

單辦理者，得經報關業者具結，於貨物放行後取得納稅義務

人之委任文件，或經納稅義務人以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裝

置回復確認或以自然人憑證登入確認方式，辦理線上報關委

任。（第3項）第一項應檢附之委任書，報關業者得向海關

申請免逐案檢附，自行編號裝訂成冊，供海關隨時查核。

（第4項）海運快遞貨物涉有虛報情事，報關業者無法證明

受委任報關者，應負虛報責任。」

 ⒌可知，報關業受進出口人委任辦理報關時，除受固定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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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長期委任，且經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者，得以填載海關

登錄字號，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外，應逐件檢具報關委任

書，且應保存委任書，供海關隨時查核，確認其與納稅義

務人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33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通關辦法於107年導入行動數位身分識

別技術後，雖明訂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

者，得由納稅義務人透過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復確

認或以自然人憑證登入確認等方式，在線上委任報關，惟

除須納稅義務人先將行動通訊門號「綁定」其個人真實身分

資料，而完成「實名認證」程序外，尚須納稅義務人於收

受貨物報關委任資料推播後，以經綁定行動通訊門號裝置

「回覆確認」，而完成「報關委任」程序，始得認報關業

者與納稅義務人間就該筆進口貨物已成立委任關係。倘報

關業者於辦理貨物通關時，未取得報關委任書，復未查證納

稅義務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納稅

義務人委任報關情形下，率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致

生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即構成管理辦法第39條第

2項所定「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本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上字第40號、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

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行政罰法：

⑴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

者，不予處罰。」

⑵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

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㈡關於爭訟概要及兩造不爭執事項欄所示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245至249頁），並有相關證據可證（見不爭

執事項欄所示卷證頁碼證據），且經本院調取原處分及訴願

卷證資料核閱無訛，應堪認定。

㈢原告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構成「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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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且具有過失及可責性等主

觀責任條件：

⒈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10年5月至同年12月間，未查證確認林

君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林君委任報

關情形下，以林君名義，製作傳遞如附表所示系爭報單，向

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致生冒用林君名義申報之違章情

形，已構成「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

⒉原告應注意其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時，應查證確認該

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不得在未受該人委任

情形下，率以該人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致生冒用他人名

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其竟未注意前情，仍有前開違章行為；

復無相關證據，足認其有不能注意狀況；則原告就前開違章

行為之發生，自有應注意、能注意、不注意之過失。

⒊至原告固主張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訂「冒用進出口人名

義申報」違章行為之成立，應限於有偽造或變造委任書等相

類不法行為及故意者，不包括未確認委任關係即行報關的過

失行為在內等語。然而：⑴報關業者於辦理貨物通關時，未

取得報關委任書，復未查證確認納稅義務人是否確有委任其

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納稅義務人委任報關情形下，

率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致生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

章情形，即構成「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已

如前述。⑵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行為，不問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管理辦法第39

條第2項復未規定「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

須出於故意，始得處罰，故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具有過

失，即得處罰（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判

決意旨參照）。⑶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違章行為及主

觀責任條件等語，顯非可採。

⒋至原告又主張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業以113年度偵字第1902、2

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

文書等罪嫌不足，並為不起訴處分等語。然而，⑴前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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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書係在認定張銘軒有無偽造文書之刑事犯罪行為及故意，

本件則在認定原告有無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行政違章行為

及過失，此二案件所認定之違法人別、違法客觀構成要件及

主觀責任條件，均不相同，無從比附援引。⑵況行政訴訟本

不受刑事判決所認定事實及所持法律見解之拘束，更不受檢

察官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事實及所持法律見解之拘束。⑶從

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違章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等語，亦

非可採。

⒌至原告雖主張其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無過失，被告要求

其應查證各筆報單納稅義務人身分真偽及委任狀況，實屬強

人所難等語。然而：

⑴報關業受進出口人委任辦理報關時，應逐件檢具報關委任

書，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若係進口海

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者，雖另允許在線上進行委

任報關作業，惟除須納稅義務人先完成門號「綁定」身分資

料之「實名認證」程序（人別辨識）外，尚須納稅義務人於

收受貨物報關委任資料推播後亦完成「回覆確認」之「報關

委任」程序（報關委任），始得認報關業者與納稅義務人間

就該筆進口貨物已成立委任關係（詳如前述），並允許以填

載經認證的行動通訊門號，替代身分證統一編號，作為報關

時之個人身分識別號碼（人別辨識），及以線上回覆確認報

關委任，替代紙本報關委任書面，作為委任關係之確立證明

文件（報關委任）。

⑵亦即，報關業以進出口人名義辦理報關（以他人名義報運進

出口貨物）時，不論係採取傳統紙本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

均應確認其與該名義人間存在委任關係，僅其查證方式有所

不同而已（傳統係檢具報關委任的書面，線上則係完成報關

委任的回覆確認），非謂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即可毋庸

具備委任關係或毋庸確認查證是否具備委任關係（本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上字第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依納稅義務人回覆結果查詢資料表，顯示系爭報單狀態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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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關行已申報，用戶未確認」（見本院卷第269頁），且

原告於被告訪談時，亦表示未取得個案委託書，亦未向林君

確認是否授權委任等語(見不爭執事項㈣)，可徵原告以林君

名義辦理報關時，雖欲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惟納稅義務

人根本未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而未就系爭貨物委任報

關，原告亦未至前開平臺查詢系爭報單回覆確認結果，而未

查證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就該筆進口貨物是否已成立委任

關係，即率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就前開違章行為

之發生，顯有應注意而未注意之情形。

⑷原告自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的電子商務關服務平台，即得

查詢系爭報單回覆確認結果，得知納稅義務人是否委任報關

而與其成立委任關係，決定是否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

物，自難認其就違規行為之發生，存有不能注意之情狀，亦

難認其就行政法上義務之遵守，欠缺期待可能性。

⑸至原告固主張EZway系統發生冒名註冊情事，非其所得掌控

等語，惟不論該用戶係林君註冊或他人冒名註冊，該用戶既

未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即未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未

創造任何足致原告誤認納稅義務人有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情

狀，原告本不得以任何人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原告又主

張其人手有限、貨量龐大，無從逐一查核各進口名義人回覆

確認狀況等語，惟原告本應在能合法執行報關業務的前提

下，評估其承接報關業務所獲報酬及所支成本，在能注意遵

守行政法上義務的前提下，依其人力決定承接貨量，或依承

接貨量決定所需人力，自不得以其人力有限或貨量龐大作為

其無從注意遵守義務的理由。原告雖主張其無林君資料，無

從確認進口名義人身分真偽及授權與否等語，惟原告本應在

能合法執行報關業務的前提下，評估是否承接報關業務，倘

於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過程中，因納稅義務人未就系爭報

單點選回覆確認，致無法確認就該筆進口貨物是否已成立委

任關係，欲改循傳統紙本委任報關作業，復因無納稅義務人

資料，致無法聯絡確認委任關係或獲取授權時，仍得於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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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衍生的違法責任後，決定是否續行報關業務，自不得以

無法確認委任關係作為其無從注意遵守義務的理由（本院高

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

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過失及可責性

等語，均非可採。

㈣原處分按每筆簡易申報單，各處罰鍰1萬元，未違反行政罰

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⒈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應依個案具

體事實判斷，就個案具體情節，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

制裁意義、期待可能、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社會通念或

專業倫理等因素綜合決定之。海關就進口貨物通關，係以

「實名貨主」與「進口貨物種類」相結合後所呈現之「人貨

資訊組合」，在歷史經驗中之違法風險值高低，建立篩選審

查機制，進行違規進口貨物風險控管，故行人為每提出一筆

單一簡易申報單，海關即對應形成一次審查義務，行為人每

次「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即會破壞海關該次審

查進口貨物之正確性，各具可責性，應評價為獨立之違章行

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

告冒用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件所示12筆簡易申報單，向被

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即違反12次誠實申報義務，應評價為

12個違章行為，而分別處罰之（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

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前段規定，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

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

之違章，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處罰鍰1萬元以上3萬元以

下，顯係考量前開違章行為之情節，較已獲委任授權僅單純

未填寫保存委任書之情節為重，始將罰鍰額下限規定為1萬

元而非6,000元，乃主管機關在母法範圍內，於考量其違章

情節嚴重性後，為統一行使裁罰裁量權，所訂之授權命令兼

裁量基準，符合母法規定及規範意旨，亦符合行政罰法第18

條第1項規範意旨及比例原則，本於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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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則，應作為被告裁罰之依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

字第233號、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簡上字第83號、11

1年度訴字第93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處分就每一違章行

為，均處以法定最低罰鍰額1萬元，未違反「罪責相當原

則」或「比例原則」，亦難認有悖離「個案正義」；又行為

數之認定，雖涉及規範評價及法律涵攝問題，惟非裁量事

項，倘評價認定為數行為，即應分別處罰，且無刑法第51條

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問題，原處分就12個違章行為，分別處

罰鍰1萬元，致共計處罰鍰額12萬元，難認有何違反法令或

法律原則問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4號判決意旨

參照）。

⒊被告在關稅法第84條第1項所定罰鍰額區間內，於考量違章

行為態樣及情節後，就如附件所示12筆簡易申報單所表彰12

個違章行為，分別處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定最低罰鍰額1

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難認有何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規

定（責罰相當性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情事。從而，原告以前

詞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及比例原則等語，顯

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辦理報關時，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

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原處分依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

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

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核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

無不合，原告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法  官　葉峻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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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彭宏達

　

附表：

　 報關行 納稅義務人

（收貨人）

報關日期 報單號碼 主提單號碼 分提單號碼 罰鍰金額

(新臺幣)

1 海順達物流

有限公司

林○○ 1100507 AX  106270F5WS 210110350401 627CB0117353 10,000

2 海順達物流

有限公司

林○○ 1100525 AX  106270GT13 210110391435 627CB0123731 10,000

3 海順達物流

有限公司

林○○ 1100609 AX  106270J65G HFFTB21135423CEX 627DZ0039010 10,000

4 海順達物流

有限公司

林○○ 1100802 AX  106270R7Z6 HFFTB21177801G 627CB0149855 10,000

5 海順達物流

有限公司

林○○ 1101110 AX  1062712K8W HPTTB21267E937G 627DZ0057893 10,000

6 海順達物流

有限公司

林○○ 1101229 AX  1062718YYS TEPTTP211480068 627DW0000065 10,000

7 海順達物流

有限公司

林○○ 1100530 AX  106270H848 TEPTTP210610068 WC00015349 10,000

8 海順達物流

有限公司

林○○ 1100513 AX  106270FSYS 210110351767 627CB0118643 10,000

9 海順達物流

有限公司

林○○ 1100517 AX  106270G1UU TEPTTP210550067 627DZ0035231 10,000

10 海順達物流

有限公司

林○○ 1100628 AX  106270M3UY TEPTTP210720067 40334682213 10,000

11 海順達物流

有限公司

林○○ 1100705 AX  106270N4WM FYL2107020273 4033468273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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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順達物流

有限公司

林○○ 1100720 AX  106270PY04 HFFTB21171462EX 627CB0147274 10,00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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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稅簡字第35號
113年10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銘軒
訴訟代理人  蘇敏雄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
訴訟代理人  張則慧
            黃瀞玉
上列當事人間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民國113年4月2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㈠原告為報關業者，於民國110年5月至同年12月期間，以納稅義務人林○○（嗣改名為林○○；下稱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表所示12筆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下合稱系爭報單），向被告報運進口12批快遞貨物(下合稱系爭貨物），惟經林君於112年8月7日出具冒名報關聲明書，聲明其未購買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亦未授權他人或委任原告以其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等語。
　㈡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4594號函，請原告於文到翌日起7日內攜帶納稅義務人所簽署委任書、商業發票、據以報關的原始真實明細資料等資料，惟原告未能提出前開資料。被告於112年9月14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6753號函，請原告文到翌日起7日內到案說明，經原告到案表示其僅受大陸集運商委託，即依該集運商提供資料，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未受林君委託報關，未取得林君個案委託書，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與林君無委任關係等語。
　㈢被告於112年12月5日以112年第11202194號處分書，認定林君未委任原告報關，原告以其名義，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依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下稱原處分）。
　㈣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財政部於113年4月2日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案號：第11300005號）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訴願，於113年4月9日送達與原告。原告不服訴願決定，於113年6月3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訂「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違章行為之成立，應限於有偽造或變造委任書等相類不法行為及故意者，不包括未確認委任關係即行報關的過失行為在內。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業以113年度偵字第1902、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無證據可證明原告有偽造文書犯意聯絡，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文書等罪嫌不足，並為不起訴處分。原告雖以林君名義辦理報關，惟不構成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
　㈡原告係依大陸集貨商提供資料，於EZway系統登輸入林君姓名及身分證字號，見該林君已在EZway系統註冊並經實名認證完成，始繼續輸入進口貨物資訊，進行報關作業。EZway系統經實名認證程序，卻發生冒名註冊情事，實係系統實名認證程序把關不利，非原告所得掌控。EZway系統雖可查詢林君是否有就進口貨物回覆確認，惟原告人手有限、貨量龐大，無從逐一查核各進口名義人回覆確認狀況。林君非向原告購買系爭貨物，且財政部關務署曾要求報關行勿向已註冊經實名認證完成的民眾索取身分證號碼及證件影本等語，原告無林君資料，亦無從要求林君提供資料，無從確認進口名義人身分真偽及授權與否，僅得依大陸集貨商提供資料，進行報關作業。原告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無過失，被告要求原告應查證各筆報單納稅義務人身分真偽及委任狀況，實屬強人所難。
　㈢系爭貨物均係以簡易申報單報運進口，未包含違禁物品，原告為報關業者，主要業務收入為清關費用（以重量論計費用），獲利微薄（每公斤僅獲6元），被告就各筆簡易申報單，逐筆裁處罰鍰1萬元，將致原告蒙受鉅額損失，無法繼續經營，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㈣爰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抗辯略以：
　㈠報關業須受委任，始得辦理報關，且應根據委任人（即納稅義務人）所提供法定報關資料，製作進口報單，方屬合法辦理報關，並應檢具及保存報關委任書等件供查。
　㈡原告以林君名義，製作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嗣經林君出具冒名報關書面聲明書，聲明其非貨主，亦未委任報關等語，原告卻無法補具林君報關委任書正本供核，且表示其未曾向林君確認是否有委任辦理報關，僅依大陸集運商提供資料，進行報關作業等語，可徵原告未受林君委任報關，亦未確認林君是否授權其辦理報關，即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自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應予處罰。
　㈢原告非初犯，於110年5月間起冒用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已妨害海關正確查核通關物流及稅政資料，甚導致林君受不必要困擾，應受較高程度責難，復無任何減輕裁罰特殊事由，被告於考量其違章行為情節後，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核屬適法允當。
　㈣爰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10年5月至同年12月間，以納稅義務人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表所示12筆系爭報單，向被告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各筆申報單之報單號碼、報關日期、提單資料，均如附表所示(見原處分卷第1至13頁、訴願卷二第18頁)。
　㈡林君於112年8月7日出具冒名報關聲明書，聲明其未購買報關業者所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亦未授權他人或委任原告使用其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見原處分卷第14至20頁、原處分卷二第8頁)。
　㈢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4594號函，請原告於文到翌日起7日內，就110年間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快遞貨物，提供納稅義務人所簽署委任書、商業發票、據以報關的原始真實明細資料等資料供核。原告逾期未能提出前開資料供核(見原處分卷第21至22頁)。
　㈣被告於112年9月14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6753號函，請原告派代表人文到翌日起7日內到場案說明。原告委託員工黃柏達於同年月25日至被告下轄八里分關辦公室說明略以：其僅受大陸集運商委託，依該集運商提供資料，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未受林君委託報關，未取得林君個案委託書，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與林君無委任關係，也不知道該集運商與林君間法律關係為何，故不會有案貨簽收單、訂購紀錄、對話紀錄等資料等語(見原處分卷第24至32頁)。
　㈤被告於112年12月5日以原處分，認定林君未委任原告報關，原告以其名義，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依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於112年12月7日送達與原告(見原處分卷第33至36、41頁、訴願卷第15頁)。
　㈥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12年12月28日提起訴願，經財政部於113年4月2日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案號：第11300005號）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訴願，於113年4月9日送達與原告(見原處分卷第37至40、42至51、57至67頁、訴願卷第2至5、8至18、最末頁、本院卷第19至41頁)。原告不服訴願決定，於113年6月3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
　㈦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08年3月20日至110年3月19日間另曾有共計83筆冒名報關違章紀錄(見原處分卷第68至69頁)。
　㈧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3年1月8、15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902、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文書等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第89至105、155至171頁)。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是否構成「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原告就違章行為之發生，是否有主觀責任條件？
　㈡原處分就每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是否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六、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關稅法：　　　
　⑴第6條規定：「關稅納稅義務人為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
　⑵第10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應辦理之事項、應提出之報單及其他相關文件，採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並經海關電腦記錄有案者，視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或提出。」
　⑶第17條第1項：「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
　⑷第22條第1、3項：「（第1項）貨物應辦之報關、納稅等手續，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其向海關遞送之報單，應經專責報關人員審核簽證。......（第3項）報關業者之最低資本額、負責人、經理人與專責報關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職責、許可之申請程序、登記與變更、證照之申請、換發、廢止、辦理報關業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⑸第27條第1、2項：「（第1項）為加速通關，快遞貨物、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第2項）前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場所之設置條件、地點、快遞貨物之種類、業者資格、貨物態樣、貨物識別、貨物申報、理貨、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⑹行為時（107年5月9日修正公布後、111年5月11日修正公布前）第84條第1項：「報關業者違反第22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6,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⒉財政部依關稅法第102條授權規定之關稅法施行細則：
　　第7條第1項：「本法第17條第1項所稱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指下列各款文件：一、依其他法令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入許可證、產地證明文件。二、查驗估價所需之型錄、說明書、仿單或圖樣。三、海關受其他機關委託或協助查核之有關證明文件。四、其他經海關指定檢送之文件。」　　
　⒊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2條第3項授權所訂之行為時（107年8月21日修正公布後、112年5月26日修正公布前）「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即管理辦法）：
　⑴第12條：「（第1項）報關業受進出口人之委任辦理報關，應檢具委任書；其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者，得先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經登錄後，得於報單或轉運申請書等單證上填載海關登錄字號，以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第2項）前項委任書應依海關規定之格式辦理，報關業應切實核對其所載之內容，並自行妥為保存。於保存期間內，海關得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報關業不能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委任書，得依電子簽章法規定，以電子文件方式為之；或線上辦理委任以電子訊息方式傳輸。」
　⑵第13條第1項規定：「報關業受委任辦理報關時，應依據進出口人提供之發票、提單或其他有關資料文件，依規定正確申報貨名、稅則號別或其他應行申報事項，製作進出口報單或其他報關文件，其電腦申報資料與報關有關文件之內容必須一致。」
　⑶第39條第2項：「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6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其報關業務證照。」
　⒋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行為時（108年5月22日修正公布後、112年2月2日修正公布前）「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下稱通關辦法）：
　　第18條：「（第1項）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之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及出口海運快遞貨物之輸出人，委任報關業者辦理報關手續者，報關時應檢附委任書原本。但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在此限：一、以傳真文件代替委任書原本，且傳真文件經受任人簽認者。二、以書面或線上方式辦理長期委任者。（第2項）前項但書以外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者，得經報關業者具結，於貨物放行後取得納稅義務人之委任文件，或經納稅義務人以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復確認或以自然人憑證登入確認方式，辦理線上報關委任。（第3項）第一項應檢附之委任書，報關業者得向海關申請免逐案檢附，自行編號裝訂成冊，供海關隨時查核。（第4項）海運快遞貨物涉有虛報情事，報關業者無法證明受委任報關者，應負虛報責任。」
  ⒌可知，報關業受進出口人委任辦理報關時，除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且經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者，得以填載海關登錄字號，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外，應逐件檢具報關委任書，且應保存委任書，供海關隨時查核，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通關辦法於107年導入行動數位身分識別技術後，雖明訂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者，得由納稅義務人透過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復確認或以自然人憑證登入確認等方式，在線上委任報關，惟除須納稅義務人先將行動通訊門號「綁定」其個人真實身分資料，而完成「實名認證」程序外，尚須納稅義務人於收受貨物報關委任資料推播後，以經綁定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覆確認」，而完成「報關委任」程序，始得認報關業者與納稅義務人間就該筆進口貨物已成立委任關係。倘報關業者於辦理貨物通關時，未取得報關委任書，復未查證納稅義務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納稅義務人委任報關情形下，率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致生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即構成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定「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上字第40號、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行政罰法：
　⑴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⑵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㈡關於爭訟概要及兩造不爭執事項欄所示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5至249頁），並有相關證據可證（見不爭執事項欄所示卷證頁碼證據），且經本院調取原處分及訴願卷證資料核閱無訛，應堪認定。
　㈢原告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構成「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且具有過失及可責性等主觀責任條件：
　⒈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10年5月至同年12月間，未查證確認林君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林君委任報關情形下，以林君名義，製作傳遞如附表所示系爭報單，向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致生冒用林君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已構成「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
　⒉原告應注意其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時，應查證確認該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不得在未受該人委任情形下，率以該人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致生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其竟未注意前情，仍有前開違章行為；復無相關證據，足認其有不能注意狀況；則原告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自有應注意、能注意、不注意之過失。
　⒊至原告固主張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訂「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違章行為之成立，應限於有偽造或變造委任書等相類不法行為及故意者，不包括未確認委任關係即行報關的過失行為在內等語。然而：⑴報關業者於辦理貨物通關時，未取得報關委任書，復未查證確認納稅義務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納稅義務人委任報關情形下，率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致生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即構成「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已如前述。⑵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不問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復未規定「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須出於故意，始得處罰，故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具有過失，即得處罰（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判決意旨參照）。⑶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違章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等語，顯非可採。
　⒋至原告又主張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業以113年度偵字第1902、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文書等罪嫌不足，並為不起訴處分等語。然而，⑴前開不起訴書係在認定張銘軒有無偽造文書之刑事犯罪行為及故意，本件則在認定原告有無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行政違章行為及過失，此二案件所認定之違法人別、違法客觀構成要件及主觀責任條件，均不相同，無從比附援引。⑵況行政訴訟本不受刑事判決所認定事實及所持法律見解之拘束，更不受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事實及所持法律見解之拘束。⑶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違章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等語，亦非可採。
　⒌至原告雖主張其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無過失，被告要求其應查證各筆報單納稅義務人身分真偽及委任狀況，實屬強人所難等語。然而：
　⑴報關業受進出口人委任辦理報關時，應逐件檢具報關委任書，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若係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者，雖另允許在線上進行委任報關作業，惟除須納稅義務人先完成門號「綁定」身分資料之「實名認證」程序（人別辨識）外，尚須納稅義務人於收受貨物報關委任資料推播後亦完成「回覆確認」之「報關委任」程序（報關委任），始得認報關業者與納稅義務人間就該筆進口貨物已成立委任關係（詳如前述），並允許以填載經認證的行動通訊門號，替代身分證統一編號，作為報關時之個人身分識別號碼（人別辨識），及以線上回覆確認報關委任，替代紙本報關委任書面，作為委任關係之確立證明文件（報關委任）。
　⑵亦即，報關業以進出口人名義辦理報關（以他人名義報運進出口貨物）時，不論係採取傳統紙本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均應確認其與該名義人間存在委任關係，僅其查證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傳統係檢具報關委任的書面，線上則係完成報關委任的回覆確認），非謂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即可毋庸具備委任關係或毋庸確認查證是否具備委任關係（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上字第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依納稅義務人回覆結果查詢資料表，顯示系爭報單狀態均為「報關行已申報，用戶未確認」（見本院卷第269頁），且原告於被告訪談時，亦表示未取得個案委託書，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等語(見不爭執事項㈣)，可徵原告以林君名義辦理報關時，雖欲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惟納稅義務人根本未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而未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原告亦未至前開平臺查詢系爭報單回覆確認結果，而未查證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就該筆進口貨物是否已成立委任關係，即率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顯有應注意而未注意之情形。
　⑷原告自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的電子商務關服務平台，即得查詢系爭報單回覆確認結果，得知納稅義務人是否委任報關而與其成立委任關係，決定是否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自難認其就違規行為之發生，存有不能注意之情狀，亦難認其就行政法上義務之遵守，欠缺期待可能性。
　⑸至原告固主張EZway系統發生冒名註冊情事，非其所得掌控等語，惟不論該用戶係林君註冊或他人冒名註冊，該用戶既未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即未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未創造任何足致原告誤認納稅義務人有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情狀，原告本不得以任何人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原告又主張其人手有限、貨量龐大，無從逐一查核各進口名義人回覆確認狀況等語，惟原告本應在能合法執行報關業務的前提下，評估其承接報關業務所獲報酬及所支成本，在能注意遵守行政法上義務的前提下，依其人力決定承接貨量，或依承接貨量決定所需人力，自不得以其人力有限或貨量龐大作為其無從注意遵守義務的理由。原告雖主張其無林君資料，無從確認進口名義人身分真偽及授權與否等語，惟原告本應在能合法執行報關業務的前提下，評估是否承接報關業務，倘於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過程中，因納稅義務人未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致無法確認就該筆進口貨物是否已成立委任關係，欲改循傳統紙本委任報關作業，復因無納稅義務人資料，致無法聯絡確認委任關係或獲取授權時，仍得於考量可能衍生的違法責任後，決定是否續行報關業務，自不得以無法確認委任關係作為其無從注意遵守義務的理由（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過失及可責性等語，均非可採。
　㈣原處分按每筆簡易申報單，各處罰鍰1萬元，未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⒈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應依個案具體事實判斷，就個案具體情節，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期待可能、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社會通念或專業倫理等因素綜合決定之。海關就進口貨物通關，係以「實名貨主」與「進口貨物種類」相結合後所呈現之「人貨資訊組合」，在歷史經驗中之違法風險值高低，建立篩選審查機制，進行違規進口貨物風險控管，故行人為每提出一筆單一簡易申報單，海關即對應形成一次審查義務，行為人每次「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即會破壞海關該次審查進口貨物之正確性，各具可責性，應評價為獨立之違章行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冒用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件所示12筆簡易申報單，向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即違反12次誠實申報義務，應評價為12個違章行為，而分別處罰之（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前段規定，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之違章，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處罰鍰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顯係考量前開違章行為之情節，較已獲委任授權僅單純未填寫保存委任書之情節為重，始將罰鍰額下限規定為1萬元而非6,000元，乃主管機關在母法範圍內，於考量其違章情節嚴重性後，為統一行使裁罰裁量權，所訂之授權命令兼裁量基準，符合母法規定及規範意旨，亦符合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範意旨及比例原則，本於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平等原則，應作為被告裁罰之依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33號、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簡上字第83號、111年度訴字第93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處分就每一違章行為，均處以法定最低罰鍰額1萬元，未違反「罪責相當原則」或「比例原則」，亦難認有悖離「個案正義」；又行為數之認定，雖涉及規範評價及法律涵攝問題，惟非裁量事項，倘評價認定為數行為，即應分別處罰，且無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問題，原處分就12個違章行為，分別處罰鍰1萬元，致共計處罰鍰額12萬元，難認有何違反法令或法律原則問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在關稅法第84條第1項所定罰鍰額區間內，於考量違章行為態樣及情節後，就如附件所示12筆簡易申報單所表彰12個違章行為，分別處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定最低罰鍰額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難認有何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責罰相當性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情事。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及比例原則等語，顯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辦理報關時，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原處分依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核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法  官　葉峻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彭宏達
　　
附表：
		　

		報關行

		納稅義務人（收貨人）

		報關日期

		報單號碼

		主提單號碼

		分提單號碼

		罰鍰金額
(新臺幣)



		1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07

		AX  106270F5WS

		210110350401

		627CB0117353

		10,000



		2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25

		AX  106270GT13

		210110391435

		627CB0123731

		10,000



		3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609

		AX  106270J65G

		HFFTB21135423CEX

		627DZ0039010

		10,000



		4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802

		AX  106270R7Z6

		HFFTB21177801G

		627CB0149855

		10,000



		5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1110

		AX  1062712K8W

		HPTTB21267E937G

		627DZ0057893

		10,000



		6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1229

		AX  1062718YYS

		TEPTTP211480068

		627DW0000065

		10,000



		7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30

		AX  106270H848

		TEPTTP210610068

		WC00015349

		10,000



		8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13

		AX  106270FSYS

		210110351767

		627CB0118643

		10,000



		9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17

		AX  106270G1UU

		TEPTTP210550067

		627DZ0035231

		10,000



		10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628

		AX  106270M3UY

		TEPTTP210720067

		40334682213

		10,000



		11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705

		AX  106270N4WM

		FYL2107020273

		40334682738

		10,000



		12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720

		AX  106270PY04

		HFFTB21171462EX

		627CB0147274

		10,00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稅簡字第35號
113年10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銘軒
訴訟代理人  蘇敏雄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
訴訟代理人  張則慧
            黃瀞玉
上列當事人間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民國11
3年4月2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㈠原告為報關業者，於民國110年5月至同年12月期間，以納稅
    義務人林○○（嗣改名為林○○；下稱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
    附表所示12筆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下合稱系爭報單）
    ，向被告報運進口12批快遞貨物(下合稱系爭貨物），惟經
    林君於112年8月7日出具冒名報關聲明書，聲明其未購買及
    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亦未授權他人或委任原告以其名義報運
    進口系爭貨物等語。
　㈡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4594號函，請原告
    於文到翌日起7日內攜帶納稅義務人所簽署委任書、商業發
    票、據以報關的原始真實明細資料等資料，惟原告未能提出
    前開資料。被告於112年9月14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6753號
    函，請原告文到翌日起7日內到案說明，經原告到案表示其
    僅受大陸集運商委託，即依該集運商提供資料，以林君名義
    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未受林君委託報關，未取得林君個案委
    託書，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與林君無委任關係等
    語。
　㈢被告於112年12月5日以112年第11202194號處分書，認定林君
    未委任原告報關，原告以其名義，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
    進口12批系爭貨物，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
    及過失，依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39條第
    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
    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下稱原處
    分）。
　㈣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財政部於113年4月2日以台財
    法字第11313909330號（案號：第11300005號）訴願決定書
    ，決定駁回訴願，於113年4月9日送達與原告。原告不服訴
    願決定，於113年6月3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訂「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違章行
    為之成立，應限於有偽造或變造委任書等相類不法行為及故
    意者，不包括未確認委任關係即行報關的過失行為在內。臺
    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業以113年度
    偵字第1902、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無證據可證明原告
    有偽造文書犯意聯絡，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文書
    等罪嫌不足，並為不起訴處分。原告雖以林君名義辦理報關
    ，惟不構成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
　㈡原告係依大陸集貨商提供資料，於EZway系統登輸入林君姓名
    及身分證字號，見該林君已在EZway系統註冊並經實名認證
    完成，始繼續輸入進口貨物資訊，進行報關作業。EZway系
    統經實名認證程序，卻發生冒名註冊情事，實係系統實名認
    證程序把關不利，非原告所得掌控。EZway系統雖可查詢林
    君是否有就進口貨物回覆確認，惟原告人手有限、貨量龐大
    ，無從逐一查核各進口名義人回覆確認狀況。林君非向原告
    購買系爭貨物，且財政部關務署曾要求報關行勿向已註冊經
    實名認證完成的民眾索取身分證號碼及證件影本等語，原告
    無林君資料，亦無從要求林君提供資料，無從確認進口名義
    人身分真偽及授權與否，僅得依大陸集貨商提供資料，進行
    報關作業。原告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無過失，被告要求
    原告應查證各筆報單納稅義務人身分真偽及委任狀況，實屬
    強人所難。
　㈢系爭貨物均係以簡易申報單報運進口，未包含違禁物品，原
    告為報關業者，主要業務收入為清關費用（以重量論計費用
    ），獲利微薄（每公斤僅獲6元），被告就各筆簡易申報單
    ，逐筆裁處罰鍰1萬元，將致原告蒙受鉅額損失，無法繼續
    經營，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㈣爰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抗辯略以：
　㈠報關業須受委任，始得辦理報關，且應根據委任人（即納稅
    義務人）所提供法定報關資料，製作進口報單，方屬合法辦
    理報關，並應檢具及保存報關委任書等件供查。
　㈡原告以林君名義，製作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
    爭貨物，嗣經林君出具冒名報關書面聲明書，聲明其非貨主
    ，亦未委任報關等語，原告卻無法補具林君報關委任書正本
    供核，且表示其未曾向林君確認是否有委任辦理報關，僅依
    大陸集運商提供資料，進行報關作業等語，可徵原告未受林
    君委任報關，亦未確認林君是否授權其辦理報關，即以林君
    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自有「冒用進口人
    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應予處罰。
　㈢原告非初犯，於110年5月間起冒用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
    物，已妨害海關正確查核通關物流及稅政資料，甚導致林君
    受不必要困擾，應受較高程度責難，復無任何減輕裁罰特殊
    事由，被告於考量其違章行為情節後，就各筆簡易申報單，
    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核屬適法允當。
　㈣爰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10年5月至同年12月間，以納稅義務人
    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表所示12筆系爭報單，向被告報運
    進口12批系爭貨物。各筆申報單之報單號碼、報關日期、提
    單資料，均如附表所示(見原處分卷第1至13頁、訴願卷二第
    18頁)。
　㈡林君於112年8月7日出具冒名報關聲明書，聲明其未購買報關
    業者所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亦未授權他人或委任原告使用其
    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見原處分卷第14至20頁、原處分卷
    二第8頁)。
　㈢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4594號函，請原告
    於文到翌日起7日內，就110年間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快遞貨
    物，提供納稅義務人所簽署委任書、商業發票、據以報關的
    原始真實明細資料等資料供核。原告逾期未能提出前開資料
    供核(見原處分卷第21至22頁)。
　㈣被告於112年9月14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6753號函，請原告
    派代表人文到翌日起7日內到場案說明。原告委託員工黃柏
    達於同年月25日至被告下轄八里分關辦公室說明略以：其僅
    受大陸集運商委託，依該集運商提供資料，以林君名義報運
    進口系爭貨物，未受林君委託報關，未取得林君個案委託書
    ，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與林君無委任關係，也不
    知道該集運商與林君間法律關係為何，故不會有案貨簽收單
    、訂購紀錄、對話紀錄等資料等語(見原處分卷第24至32頁)
    。
　㈤被告於112年12月5日以原處分，認定林君未委任原告報關，
    原告以其名義，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
    ，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依管理辦
    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
    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於112年12月7
    日送達與原告(見原處分卷第33至36、41頁、訴願卷第15頁)
    。
　㈥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12年12月28日提起訴願，經財政部於11
    3年4月2日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案號：第11300005
    號）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訴願，於113年4月9日送達與原
    告(見原處分卷第37至40、42至51、57至67頁、訴願卷第2至
    5、8至18、最末頁、本院卷第19至41頁)。原告不服訴願決
    定，於113年6月3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
　㈦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08年3月20日至110年3月19日間另曾有
    共計83筆冒名報關違章紀錄(見原處分卷第68至69頁)。
　㈧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3年1月8、15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902
    、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
    造文書等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第89至105、
    155至171頁)。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是否構成
    「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原告就違章行為之發
    生，是否有主觀責任條件？
　㈡原處分就每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是否違反行政
    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六、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關稅法：　　　
　⑴第6條規定：「關稅納稅義務人為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
    人。」
　⑵第10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應辦理之事項、應提出之報單及
    其他相關文件，採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
    ，並經海關電腦記錄有案者，視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或提出
    。」
　⑶第17條第1項：「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
    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
　⑷第22條第1、3項：「（第1項）貨物應辦之報關、納稅等手續
    ，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其向海關遞送之報單，應經專責報
    關人員審核簽證。......（第3項）報關業者之最低資本額
    、負責人、經理人與專責報關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職
    責、許可之申請程序、登記與變更、證照之申請、換發、廢
    止、辦理報關業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
　⑸第27條第1、2項：「（第1項）為加速通關，快遞貨物、郵包
    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第2項）前項辦理快遞貨物
    通關場所之設置條件、地點、快遞貨物之種類、業者資格、
    貨物態樣、貨物識別、貨物申報、理貨、通關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⑹行為時（107年5月9日修正公布後、111年5月11日修正公布前
    ）第84條第1項：「報關業者違反第22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海
    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6,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
　⒉財政部依關稅法第102條授權規定之關稅法施行細則：
　　第7條第1項：「本法第17條第1項所稱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
    有關文件，指下列各款文件：一、依其他法令規定必須繳驗
    之輸入許可證、產地證明文件。二、查驗估價所需之型錄、
    說明書、仿單或圖樣。三、海關受其他機關委託或協助查核
    之有關證明文件。四、其他經海關指定檢送之文件。」　　
　⒊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2條第3項授權所訂之行為時（107年8月21
    日修正公布後、112年5月26日修正公布前）「報關業設置管
    理辦法」（即管理辦法）：
　⑴第12條：「（第1項）報關業受進出口人之委任辦理報關，應
    檢具委任書；其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者，得先檢具委任
    書，由海關登錄，經登錄後，得於報單或轉運申請書等單證
    上填載海關登錄字號，以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第2項）
    前項委任書應依海關規定之格式辦理，報關業應切實核對其
    所載之內容，並自行妥為保存。於保存期間內，海關得隨時
    要求其提示或查核。報關業不能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
    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委任
    書，得依電子簽章法規定，以電子文件方式為之；或線上辦
    理委任以電子訊息方式傳輸。」
　⑵第13條第1項規定：「報關業受委任辦理報關時，應依據進出
    口人提供之發票、提單或其他有關資料文件，依規定正確申
    報貨名、稅則號別或其他應行申報事項，製作進出口報單或
    其他報關文件，其電腦申報資料與報關有關文件之內容必須
    一致。」
　⑶第39條第2項：「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
    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海關得依關稅
    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1萬元以上3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
    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6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其報關
    業務證照。」
　⒋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行為時（108年5
    月22日修正公布後、112年2月2日修正公布前）「海運快遞
    貨物通關辦法」（下稱通關辦法）：
　　第18條：「（第1項）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之收貨人、提貨單
    或貨物持有人及出口海運快遞貨物之輸出人，委任報關業者
    辦理報關手續者，報關時應檢附委任書原本。但有下列情事
    之一，不在此限：一、以傳真文件代替委任書原本，且傳真
    文件經受任人簽認者。二、以書面或線上方式辦理長期委任
    者。（第2項）前項但書以外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
    單辦理者，得經報關業者具結，於貨物放行後取得納稅義務
    人之委任文件，或經納稅義務人以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裝
    置回復確認或以自然人憑證登入確認方式，辦理線上報關委
    任。（第3項）第一項應檢附之委任書，報關業者得向海關
    申請免逐案檢附，自行編號裝訂成冊，供海關隨時查核。（
    第4項）海運快遞貨物涉有虛報情事，報關業者無法證明受
    委任報關者，應負虛報責任。」
  ⒌可知，報關業受進出口人委任辦理報關時，除受固定進出口
    人長期委任，且經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者，得以填載海關
    登錄字號，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外，應逐件檢具報關委任書
    ，且應保存委任書，供海關隨時查核，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
    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33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通關辦法於107年導入行動數位身分識別技
    術後，雖明訂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者，得
    由納稅義務人透過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復確認或以
    自然人憑證登入確認等方式，在線上委任報關，惟除須納稅
    義務人先將行動通訊門號「綁定」其個人真實身分資料，而
    完成「實名認證」程序外，尚須納稅義務人於收受貨物報關
    委任資料推播後，以經綁定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覆確認」
    ，而完成「報關委任」程序，始得認報關業者與納稅義務人
    間就該筆進口貨物已成立委任關係。倘報關業者於辦理貨物
    通關時，未取得報關委任書，復未查證納稅義務人是否確有
    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納稅義務人委任報關情
    形下，率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致生冒用他人名義申
    報之違章情形，即構成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定「冒用進
    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
    度簡上字第40號、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
    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行政罰法：
　⑴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
    者，不予處罰。」
　⑵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
    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
    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㈡關於爭訟概要及兩造不爭執事項欄所示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245至249頁），並有相關證據可證（見不爭
    執事項欄所示卷證頁碼證據），且經本院調取原處分及訴願
    卷證資料核閱無訛，應堪認定。
　㈢原告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構成「冒
    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且具有過失及可責性等主
    觀責任條件：
　⒈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10年5月至同年12月間，未查證確認林
    君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林君委任報
    關情形下，以林君名義，製作傳遞如附表所示系爭報單，向
    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致生冒用林君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
    ，已構成「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
　⒉原告應注意其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時，應查證確認該
    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不得在未受該人委任
    情形下，率以該人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致生冒用他人名
    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其竟未注意前情，仍有前開違章行為；
    復無相關證據，足認其有不能注意狀況；則原告就前開違章
    行為之發生，自有應注意、能注意、不注意之過失。
　⒊至原告固主張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訂「冒用進出口人名義
    申報」違章行為之成立，應限於有偽造或變造委任書等相類
    不法行為及故意者，不包括未確認委任關係即行報關的過失
    行為在內等語。然而：⑴報關業者於辦理貨物通關時，未取
    得報關委任書，復未查證確認納稅義務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
    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納稅義務人委任報關情形下，率
    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致生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
    情形，即構成「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已如
    前述。⑵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
    行為，不問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管理辦法第39條
    第2項復未規定「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須
    出於故意，始得處罰，故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具有過失
    ，即得處罰（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判決
    意旨參照）。⑶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違章行為及主觀
    責任條件等語，顯非可採。
　⒋至原告又主張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業以113年度偵字第1902、25
    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文
    書等罪嫌不足，並為不起訴處分等語。然而，⑴前開不起訴
    書係在認定張銘軒有無偽造文書之刑事犯罪行為及故意，本
    件則在認定原告有無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行政違章行為及
    過失，此二案件所認定之違法人別、違法客觀構成要件及主
    觀責任條件，均不相同，無從比附援引。⑵況行政訴訟本不
    受刑事判決所認定事實及所持法律見解之拘束，更不受檢察
    官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事實及所持法律見解之拘束。⑶從而，
    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違章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等語，亦非可
    採。
　⒌至原告雖主張其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無過失，被告要求
    其應查證各筆報單納稅義務人身分真偽及委任狀況，實屬強
    人所難等語。然而：
　⑴報關業受進出口人委任辦理報關時，應逐件檢具報關委任書
    ，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若係進口海運
    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者，雖另允許在線上進行委任
    報關作業，惟除須納稅義務人先完成門號「綁定」身分資料
    之「實名認證」程序（人別辨識）外，尚須納稅義務人於收
    受貨物報關委任資料推播後亦完成「回覆確認」之「報關委
    任」程序（報關委任），始得認報關業者與納稅義務人間就
    該筆進口貨物已成立委任關係（詳如前述），並允許以填載
    經認證的行動通訊門號，替代身分證統一編號，作為報關時
    之個人身分識別號碼（人別辨識），及以線上回覆確認報關
    委任，替代紙本報關委任書面，作為委任關係之確立證明文
    件（報關委任）。
　⑵亦即，報關業以進出口人名義辦理報關（以他人名義報運進
    出口貨物）時，不論係採取傳統紙本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
    均應確認其與該名義人間存在委任關係，僅其查證方式有所
    不同而已（傳統係檢具報關委任的書面，線上則係完成報關
    委任的回覆確認），非謂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即可毋庸
    具備委任關係或毋庸確認查證是否具備委任關係（本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上字第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依納稅義務人回覆結果查詢資料表，顯示系爭報單狀態均為
    「報關行已申報，用戶未確認」（見本院卷第269頁），且
    原告於被告訪談時，亦表示未取得個案委託書，亦未向林君
    確認是否授權委任等語(見不爭執事項㈣)，可徵原告以林君
    名義辦理報關時，雖欲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惟納稅義務
    人根本未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而未就系爭貨物委任報
    關，原告亦未至前開平臺查詢系爭報單回覆確認結果，而未
    查證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就該筆進口貨物是否已成立委任
    關係，即率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就前開違章行為
    之發生，顯有應注意而未注意之情形。
　⑷原告自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的電子商務關服務平台，即得
    查詢系爭報單回覆確認結果，得知納稅義務人是否委任報關
    而與其成立委任關係，決定是否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
    物，自難認其就違規行為之發生，存有不能注意之情狀，亦
    難認其就行政法上義務之遵守，欠缺期待可能性。
　⑸至原告固主張EZway系統發生冒名註冊情事，非其所得掌控等
    語，惟不論該用戶係林君註冊或他人冒名註冊，該用戶既未
    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即未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未創
    造任何足致原告誤認納稅義務人有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情狀
    ，原告本不得以任何人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原告又主張
    其人手有限、貨量龐大，無從逐一查核各進口名義人回覆確
    認狀況等語，惟原告本應在能合法執行報關業務的前提下，
    評估其承接報關業務所獲報酬及所支成本，在能注意遵守行
    政法上義務的前提下，依其人力決定承接貨量，或依承接貨
    量決定所需人力，自不得以其人力有限或貨量龐大作為其無
    從注意遵守義務的理由。原告雖主張其無林君資料，無從確
    認進口名義人身分真偽及授權與否等語，惟原告本應在能合
    法執行報關業務的前提下，評估是否承接報關業務，倘於採
    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過程中，因納稅義務人未就系爭報單點
    選回覆確認，致無法確認就該筆進口貨物是否已成立委任關
    係，欲改循傳統紙本委任報關作業，復因無納稅義務人資料
    ，致無法聯絡確認委任關係或獲取授權時，仍得於考量可能
    衍生的違法責任後，決定是否續行報關業務，自不得以無法
    確認委任關係作為其無從注意遵守義務的理由（本院高等行
    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
    意旨參照）。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過失及可責性等語
    ，均非可採。
　㈣原處分按每筆簡易申報單，各處罰鍰1萬元，未違反行政罰法
    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⒈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應依個案具
    體事實判斷，就個案具體情節，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
    制裁意義、期待可能、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社會通念或
    專業倫理等因素綜合決定之。海關就進口貨物通關，係以「
    實名貨主」與「進口貨物種類」相結合後所呈現之「人貨資
    訊組合」，在歷史經驗中之違法風險值高低，建立篩選審查
    機制，進行違規進口貨物風險控管，故行人為每提出一筆單
    一簡易申報單，海關即對應形成一次審查義務，行為人每次
    「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即會破壞海關該次審查
    進口貨物之正確性，各具可責性，應評價為獨立之違章行為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
    冒用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件所示12筆簡易申報單，向被告
    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即違反12次誠實申報義務，應評價為12
    個違章行為，而分別處罰之（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
    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前段規定，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
    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之
    違章，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處罰鍰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
    ，顯係考量前開違章行為之情節，較已獲委任授權僅單純未
    填寫保存委任書之情節為重，始將罰鍰額下限規定為1萬元
    而非6,000元，乃主管機關在母法範圍內，於考量其違章情
    節嚴重性後，為統一行使裁罰裁量權，所訂之授權命令兼裁
    量基準，符合母法規定及規範意旨，亦符合行政罰法第18條
    第1項規範意旨及比例原則，本於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平等
    原則，應作為被告裁罰之依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
    第233號、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簡上字第83號、111
    年度訴字第93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處分就每一違章行
    為，均處以法定最低罰鍰額1萬元，未違反「罪責相當原則
    」或「比例原則」，亦難認有悖離「個案正義」；又行為數
    之認定，雖涉及規範評價及法律涵攝問題，惟非裁量事項，
    倘評價認定為數行為，即應分別處罰，且無刑法第51條數罪
    併罰定應執行刑問題，原處分就12個違章行為，分別處罰鍰
    1萬元，致共計處罰鍰額12萬元，難認有何違反法令或法律
    原則問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4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⒊被告在關稅法第84條第1項所定罰鍰額區間內，於考量違章行
    為態樣及情節後，就如附件所示12筆簡易申報單所表彰12個
    違章行為，分別處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定最低罰鍰額1萬
    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難認有何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
    （責罰相當性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情事。從而，原告以前詞
    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及比例原則等語，顯非
    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辦理報關時，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
    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原處分依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
    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
    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核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
    無不合，原告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法  官　葉峻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彭宏達
　　
附表：
　 報關行 納稅義務人（收貨人） 報關日期 報單號碼 主提單號碼 分提單號碼 罰鍰金額 (新臺幣) 1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07 AX  106270F5WS 210110350401 627CB0117353 10,000 2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25 AX  106270GT13 210110391435 627CB0123731 10,000 3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609 AX  106270J65G HFFTB21135423CEX 627DZ0039010 10,000 4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802 AX  106270R7Z6 HFFTB21177801G 627CB0149855 10,000 5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1110 AX  1062712K8W HPTTB21267E937G 627DZ0057893 10,000 6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1229 AX  1062718YYS TEPTTP211480068 627DW0000065 10,000 7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30 AX  106270H848 TEPTTP210610068 WC00015349 10,000 8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13 AX  106270FSYS 210110351767 627CB0118643 10,000 9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17 AX  106270G1UU TEPTTP210550067 627DZ0035231 10,000 10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628 AX  106270M3UY TEPTTP210720067 40334682213 10,000 11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705 AX  106270N4WM FYL2107020273 40334682738 10,000 12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720 AX  106270PY04 HFFTB21171462EX 627CB0147274 10,00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稅簡字第35號
113年10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銘軒
訴訟代理人  蘇敏雄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
訴訟代理人  張則慧
            黃瀞玉
上列當事人間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民國113年4月2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㈠原告為報關業者，於民國110年5月至同年12月期間，以納稅義務人林○○（嗣改名為林○○；下稱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表所示12筆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下合稱系爭報單），向被告報運進口12批快遞貨物(下合稱系爭貨物），惟經林君於112年8月7日出具冒名報關聲明書，聲明其未購買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亦未授權他人或委任原告以其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等語。
　㈡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4594號函，請原告於文到翌日起7日內攜帶納稅義務人所簽署委任書、商業發票、據以報關的原始真實明細資料等資料，惟原告未能提出前開資料。被告於112年9月14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6753號函，請原告文到翌日起7日內到案說明，經原告到案表示其僅受大陸集運商委託，即依該集運商提供資料，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未受林君委託報關，未取得林君個案委託書，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與林君無委任關係等語。
　㈢被告於112年12月5日以112年第11202194號處分書，認定林君未委任原告報關，原告以其名義，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依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下稱原處分）。
　㈣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財政部於113年4月2日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案號：第11300005號）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訴願，於113年4月9日送達與原告。原告不服訴願決定，於113年6月3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訂「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違章行為之成立，應限於有偽造或變造委任書等相類不法行為及故意者，不包括未確認委任關係即行報關的過失行為在內。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業以113年度偵字第1902、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無證據可證明原告有偽造文書犯意聯絡，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文書等罪嫌不足，並為不起訴處分。原告雖以林君名義辦理報關，惟不構成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
　㈡原告係依大陸集貨商提供資料，於EZway系統登輸入林君姓名及身分證字號，見該林君已在EZway系統註冊並經實名認證完成，始繼續輸入進口貨物資訊，進行報關作業。EZway系統經實名認證程序，卻發生冒名註冊情事，實係系統實名認證程序把關不利，非原告所得掌控。EZway系統雖可查詢林君是否有就進口貨物回覆確認，惟原告人手有限、貨量龐大，無從逐一查核各進口名義人回覆確認狀況。林君非向原告購買系爭貨物，且財政部關務署曾要求報關行勿向已註冊經實名認證完成的民眾索取身分證號碼及證件影本等語，原告無林君資料，亦無從要求林君提供資料，無從確認進口名義人身分真偽及授權與否，僅得依大陸集貨商提供資料，進行報關作業。原告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無過失，被告要求原告應查證各筆報單納稅義務人身分真偽及委任狀況，實屬強人所難。
　㈢系爭貨物均係以簡易申報單報運進口，未包含違禁物品，原告為報關業者，主要業務收入為清關費用（以重量論計費用），獲利微薄（每公斤僅獲6元），被告就各筆簡易申報單，逐筆裁處罰鍰1萬元，將致原告蒙受鉅額損失，無法繼續經營，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㈣爰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抗辯略以：
　㈠報關業須受委任，始得辦理報關，且應根據委任人（即納稅義務人）所提供法定報關資料，製作進口報單，方屬合法辦理報關，並應檢具及保存報關委任書等件供查。
　㈡原告以林君名義，製作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嗣經林君出具冒名報關書面聲明書，聲明其非貨主，亦未委任報關等語，原告卻無法補具林君報關委任書正本供核，且表示其未曾向林君確認是否有委任辦理報關，僅依大陸集運商提供資料，進行報關作業等語，可徵原告未受林君委任報關，亦未確認林君是否授權其辦理報關，即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自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應予處罰。
　㈢原告非初犯，於110年5月間起冒用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已妨害海關正確查核通關物流及稅政資料，甚導致林君受不必要困擾，應受較高程度責難，復無任何減輕裁罰特殊事由，被告於考量其違章行為情節後，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核屬適法允當。
　㈣爰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10年5月至同年12月間，以納稅義務人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表所示12筆系爭報單，向被告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各筆申報單之報單號碼、報關日期、提單資料，均如附表所示(見原處分卷第1至13頁、訴願卷二第18頁)。
　㈡林君於112年8月7日出具冒名報關聲明書，聲明其未購買報關業者所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亦未授權他人或委任原告使用其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見原處分卷第14至20頁、原處分卷二第8頁)。
　㈢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4594號函，請原告於文到翌日起7日內，就110年間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快遞貨物，提供納稅義務人所簽署委任書、商業發票、據以報關的原始真實明細資料等資料供核。原告逾期未能提出前開資料供核(見原處分卷第21至22頁)。
　㈣被告於112年9月14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6753號函，請原告派代表人文到翌日起7日內到場案說明。原告委託員工黃柏達於同年月25日至被告下轄八里分關辦公室說明略以：其僅受大陸集運商委託，依該集運商提供資料，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未受林君委託報關，未取得林君個案委託書，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與林君無委任關係，也不知道該集運商與林君間法律關係為何，故不會有案貨簽收單、訂購紀錄、對話紀錄等資料等語(見原處分卷第24至32頁)。
　㈤被告於112年12月5日以原處分，認定林君未委任原告報關，原告以其名義，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依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於112年12月7日送達與原告(見原處分卷第33至36、41頁、訴願卷第15頁)。
　㈥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12年12月28日提起訴願，經財政部於113年4月2日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案號：第11300005號）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訴願，於113年4月9日送達與原告(見原處分卷第37至40、42至51、57至67頁、訴願卷第2至5、8至18、最末頁、本院卷第19至41頁)。原告不服訴願決定，於113年6月3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
　㈦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08年3月20日至110年3月19日間另曾有共計83筆冒名報關違章紀錄(見原處分卷第68至69頁)。
　㈧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3年1月8、15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902、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文書等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第89至105、155至171頁)。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是否構成「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原告就違章行為之發生，是否有主觀責任條件？
　㈡原處分就每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是否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六、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關稅法：　　　
　⑴第6條規定：「關稅納稅義務人為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
　⑵第10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應辦理之事項、應提出之報單及其他相關文件，採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並經海關電腦記錄有案者，視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或提出。」
　⑶第17條第1項：「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
　⑷第22條第1、3項：「（第1項）貨物應辦之報關、納稅等手續，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其向海關遞送之報單，應經專責報關人員審核簽證。......（第3項）報關業者之最低資本額、負責人、經理人與專責報關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職責、許可之申請程序、登記與變更、證照之申請、換發、廢止、辦理報關業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⑸第27條第1、2項：「（第1項）為加速通關，快遞貨物、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第2項）前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場所之設置條件、地點、快遞貨物之種類、業者資格、貨物態樣、貨物識別、貨物申報、理貨、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⑹行為時（107年5月9日修正公布後、111年5月11日修正公布前）第84條第1項：「報關業者違反第22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6,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⒉財政部依關稅法第102條授權規定之關稅法施行細則：
　　第7條第1項：「本法第17條第1項所稱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指下列各款文件：一、依其他法令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入許可證、產地證明文件。二、查驗估價所需之型錄、說明書、仿單或圖樣。三、海關受其他機關委託或協助查核之有關證明文件。四、其他經海關指定檢送之文件。」　　
　⒊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2條第3項授權所訂之行為時（107年8月21日修正公布後、112年5月26日修正公布前）「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即管理辦法）：
　⑴第12條：「（第1項）報關業受進出口人之委任辦理報關，應檢具委任書；其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者，得先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經登錄後，得於報單或轉運申請書等單證上填載海關登錄字號，以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第2項）前項委任書應依海關規定之格式辦理，報關業應切實核對其所載之內容，並自行妥為保存。於保存期間內，海關得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報關業不能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委任書，得依電子簽章法規定，以電子文件方式為之；或線上辦理委任以電子訊息方式傳輸。」
　⑵第13條第1項規定：「報關業受委任辦理報關時，應依據進出口人提供之發票、提單或其他有關資料文件，依規定正確申報貨名、稅則號別或其他應行申報事項，製作進出口報單或其他報關文件，其電腦申報資料與報關有關文件之內容必須一致。」
　⑶第39條第2項：「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6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其報關業務證照。」
　⒋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行為時（108年5月22日修正公布後、112年2月2日修正公布前）「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下稱通關辦法）：
　　第18條：「（第1項）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之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及出口海運快遞貨物之輸出人，委任報關業者辦理報關手續者，報關時應檢附委任書原本。但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在此限：一、以傳真文件代替委任書原本，且傳真文件經受任人簽認者。二、以書面或線上方式辦理長期委任者。（第2項）前項但書以外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者，得經報關業者具結，於貨物放行後取得納稅義務人之委任文件，或經納稅義務人以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復確認或以自然人憑證登入確認方式，辦理線上報關委任。（第3項）第一項應檢附之委任書，報關業者得向海關申請免逐案檢附，自行編號裝訂成冊，供海關隨時查核。（第4項）海運快遞貨物涉有虛報情事，報關業者無法證明受委任報關者，應負虛報責任。」
  ⒌可知，報關業受進出口人委任辦理報關時，除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且經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者，得以填載海關登錄字號，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外，應逐件檢具報關委任書，且應保存委任書，供海關隨時查核，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通關辦法於107年導入行動數位身分識別技術後，雖明訂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者，得由納稅義務人透過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復確認或以自然人憑證登入確認等方式，在線上委任報關，惟除須納稅義務人先將行動通訊門號「綁定」其個人真實身分資料，而完成「實名認證」程序外，尚須納稅義務人於收受貨物報關委任資料推播後，以經綁定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覆確認」，而完成「報關委任」程序，始得認報關業者與納稅義務人間就該筆進口貨物已成立委任關係。倘報關業者於辦理貨物通關時，未取得報關委任書，復未查證納稅義務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納稅義務人委任報關情形下，率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致生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即構成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定「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上字第40號、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行政罰法：
　⑴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⑵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㈡關於爭訟概要及兩造不爭執事項欄所示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5至249頁），並有相關證據可證（見不爭執事項欄所示卷證頁碼證據），且經本院調取原處分及訴願卷證資料核閱無訛，應堪認定。
　㈢原告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構成「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且具有過失及可責性等主觀責任條件：
　⒈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10年5月至同年12月間，未查證確認林君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林君委任報關情形下，以林君名義，製作傳遞如附表所示系爭報單，向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致生冒用林君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已構成「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
　⒉原告應注意其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時，應查證確認該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不得在未受該人委任情形下，率以該人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致生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其竟未注意前情，仍有前開違章行為；復無相關證據，足認其有不能注意狀況；則原告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自有應注意、能注意、不注意之過失。
　⒊至原告固主張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訂「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違章行為之成立，應限於有偽造或變造委任書等相類不法行為及故意者，不包括未確認委任關係即行報關的過失行為在內等語。然而：⑴報關業者於辦理貨物通關時，未取得報關委任書，復未查證確認納稅義務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納稅義務人委任報關情形下，率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致生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即構成「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已如前述。⑵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不問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復未規定「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須出於故意，始得處罰，故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具有過失，即得處罰（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判決意旨參照）。⑶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違章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等語，顯非可採。
　⒋至原告又主張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業以113年度偵字第1902、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文書等罪嫌不足，並為不起訴處分等語。然而，⑴前開不起訴書係在認定張銘軒有無偽造文書之刑事犯罪行為及故意，本件則在認定原告有無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行政違章行為及過失，此二案件所認定之違法人別、違法客觀構成要件及主觀責任條件，均不相同，無從比附援引。⑵況行政訴訟本不受刑事判決所認定事實及所持法律見解之拘束，更不受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事實及所持法律見解之拘束。⑶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違章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等語，亦非可採。
　⒌至原告雖主張其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無過失，被告要求其應查證各筆報單納稅義務人身分真偽及委任狀況，實屬強人所難等語。然而：
　⑴報關業受進出口人委任辦理報關時，應逐件檢具報關委任書，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若係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者，雖另允許在線上進行委任報關作業，惟除須納稅義務人先完成門號「綁定」身分資料之「實名認證」程序（人別辨識）外，尚須納稅義務人於收受貨物報關委任資料推播後亦完成「回覆確認」之「報關委任」程序（報關委任），始得認報關業者與納稅義務人間就該筆進口貨物已成立委任關係（詳如前述），並允許以填載經認證的行動通訊門號，替代身分證統一編號，作為報關時之個人身分識別號碼（人別辨識），及以線上回覆確認報關委任，替代紙本報關委任書面，作為委任關係之確立證明文件（報關委任）。
　⑵亦即，報關業以進出口人名義辦理報關（以他人名義報運進出口貨物）時，不論係採取傳統紙本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均應確認其與該名義人間存在委任關係，僅其查證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傳統係檢具報關委任的書面，線上則係完成報關委任的回覆確認），非謂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即可毋庸具備委任關係或毋庸確認查證是否具備委任關係（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上字第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依納稅義務人回覆結果查詢資料表，顯示系爭報單狀態均為「報關行已申報，用戶未確認」（見本院卷第269頁），且原告於被告訪談時，亦表示未取得個案委託書，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等語(見不爭執事項㈣)，可徵原告以林君名義辦理報關時，雖欲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惟納稅義務人根本未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而未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原告亦未至前開平臺查詢系爭報單回覆確認結果，而未查證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就該筆進口貨物是否已成立委任關係，即率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顯有應注意而未注意之情形。
　⑷原告自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的電子商務關服務平台，即得查詢系爭報單回覆確認結果，得知納稅義務人是否委任報關而與其成立委任關係，決定是否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自難認其就違規行為之發生，存有不能注意之情狀，亦難認其就行政法上義務之遵守，欠缺期待可能性。
　⑸至原告固主張EZway系統發生冒名註冊情事，非其所得掌控等語，惟不論該用戶係林君註冊或他人冒名註冊，該用戶既未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即未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未創造任何足致原告誤認納稅義務人有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情狀，原告本不得以任何人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原告又主張其人手有限、貨量龐大，無從逐一查核各進口名義人回覆確認狀況等語，惟原告本應在能合法執行報關業務的前提下，評估其承接報關業務所獲報酬及所支成本，在能注意遵守行政法上義務的前提下，依其人力決定承接貨量，或依承接貨量決定所需人力，自不得以其人力有限或貨量龐大作為其無從注意遵守義務的理由。原告雖主張其無林君資料，無從確認進口名義人身分真偽及授權與否等語，惟原告本應在能合法執行報關業務的前提下，評估是否承接報關業務，倘於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過程中，因納稅義務人未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致無法確認就該筆進口貨物是否已成立委任關係，欲改循傳統紙本委任報關作業，復因無納稅義務人資料，致無法聯絡確認委任關係或獲取授權時，仍得於考量可能衍生的違法責任後，決定是否續行報關業務，自不得以無法確認委任關係作為其無從注意遵守義務的理由（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過失及可責性等語，均非可採。
　㈣原處分按每筆簡易申報單，各處罰鍰1萬元，未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⒈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應依個案具體事實判斷，就個案具體情節，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期待可能、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社會通念或專業倫理等因素綜合決定之。海關就進口貨物通關，係以「實名貨主」與「進口貨物種類」相結合後所呈現之「人貨資訊組合」，在歷史經驗中之違法風險值高低，建立篩選審查機制，進行違規進口貨物風險控管，故行人為每提出一筆單一簡易申報單，海關即對應形成一次審查義務，行為人每次「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即會破壞海關該次審查進口貨物之正確性，各具可責性，應評價為獨立之違章行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冒用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件所示12筆簡易申報單，向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即違反12次誠實申報義務，應評價為12個違章行為，而分別處罰之（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前段規定，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之違章，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處罰鍰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顯係考量前開違章行為之情節，較已獲委任授權僅單純未填寫保存委任書之情節為重，始將罰鍰額下限規定為1萬元而非6,000元，乃主管機關在母法範圍內，於考量其違章情節嚴重性後，為統一行使裁罰裁量權，所訂之授權命令兼裁量基準，符合母法規定及規範意旨，亦符合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範意旨及比例原則，本於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平等原則，應作為被告裁罰之依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33號、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簡上字第83號、111年度訴字第93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處分就每一違章行為，均處以法定最低罰鍰額1萬元，未違反「罪責相當原則」或「比例原則」，亦難認有悖離「個案正義」；又行為數之認定，雖涉及規範評價及法律涵攝問題，惟非裁量事項，倘評價認定為數行為，即應分別處罰，且無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問題，原處分就12個違章行為，分別處罰鍰1萬元，致共計處罰鍰額12萬元，難認有何違反法令或法律原則問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在關稅法第84條第1項所定罰鍰額區間內，於考量違章行為態樣及情節後，就如附件所示12筆簡易申報單所表彰12個違章行為，分別處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定最低罰鍰額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難認有何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責罰相當性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情事。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及比例原則等語，顯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辦理報關時，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原處分依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核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法  官　葉峻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彭宏達
　　
附表：
		　

		報關行

		納稅義務人（收貨人）

		報關日期

		報單號碼

		主提單號碼

		分提單號碼

		罰鍰金額
(新臺幣)



		1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07

		AX  106270F5WS

		210110350401

		627CB0117353

		10,000



		2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25

		AX  106270GT13

		210110391435

		627CB0123731

		10,000



		3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609

		AX  106270J65G

		HFFTB21135423CEX

		627DZ0039010

		10,000



		4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802

		AX  106270R7Z6

		HFFTB21177801G

		627CB0149855

		10,000



		5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1110

		AX  1062712K8W

		HPTTB21267E937G

		627DZ0057893

		10,000



		6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1229

		AX  1062718YYS

		TEPTTP211480068

		627DW0000065

		10,000



		7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30

		AX  106270H848

		TEPTTP210610068

		WC00015349

		10,000



		8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13

		AX  106270FSYS

		210110351767

		627CB0118643

		10,000



		9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17

		AX  106270G1UU

		TEPTTP210550067

		627DZ0035231

		10,000



		10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628

		AX  106270M3UY

		TEPTTP210720067

		40334682213

		10,000



		11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705

		AX  106270N4WM

		FYL2107020273

		40334682738

		10,000



		12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720

		AX  106270PY04

		HFFTB21171462EX

		627CB0147274

		10,00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稅簡字第35號
113年10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銘軒
訴訟代理人  蘇敏雄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
訴訟代理人  張則慧
            黃瀞玉
上列當事人間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民國113年4月2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㈠原告為報關業者，於民國110年5月至同年12月期間，以納稅義務人林○○（嗣改名為林○○；下稱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表所示12筆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下合稱系爭報單），向被告報運進口12批快遞貨物(下合稱系爭貨物），惟經林君於112年8月7日出具冒名報關聲明書，聲明其未購買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亦未授權他人或委任原告以其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等語。
　㈡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4594號函，請原告於文到翌日起7日內攜帶納稅義務人所簽署委任書、商業發票、據以報關的原始真實明細資料等資料，惟原告未能提出前開資料。被告於112年9月14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6753號函，請原告文到翌日起7日內到案說明，經原告到案表示其僅受大陸集運商委託，即依該集運商提供資料，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未受林君委託報關，未取得林君個案委託書，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與林君無委任關係等語。
　㈢被告於112年12月5日以112年第11202194號處分書，認定林君未委任原告報關，原告以其名義，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依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下稱原處分）。
　㈣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財政部於113年4月2日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案號：第11300005號）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訴願，於113年4月9日送達與原告。原告不服訴願決定，於113年6月3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訂「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違章行為之成立，應限於有偽造或變造委任書等相類不法行為及故意者，不包括未確認委任關係即行報關的過失行為在內。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業以113年度偵字第1902、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無證據可證明原告有偽造文書犯意聯絡，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文書等罪嫌不足，並為不起訴處分。原告雖以林君名義辦理報關，惟不構成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
　㈡原告係依大陸集貨商提供資料，於EZway系統登輸入林君姓名及身分證字號，見該林君已在EZway系統註冊並經實名認證完成，始繼續輸入進口貨物資訊，進行報關作業。EZway系統經實名認證程序，卻發生冒名註冊情事，實係系統實名認證程序把關不利，非原告所得掌控。EZway系統雖可查詢林君是否有就進口貨物回覆確認，惟原告人手有限、貨量龐大，無從逐一查核各進口名義人回覆確認狀況。林君非向原告購買系爭貨物，且財政部關務署曾要求報關行勿向已註冊經實名認證完成的民眾索取身分證號碼及證件影本等語，原告無林君資料，亦無從要求林君提供資料，無從確認進口名義人身分真偽及授權與否，僅得依大陸集貨商提供資料，進行報關作業。原告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無過失，被告要求原告應查證各筆報單納稅義務人身分真偽及委任狀況，實屬強人所難。
　㈢系爭貨物均係以簡易申報單報運進口，未包含違禁物品，原告為報關業者，主要業務收入為清關費用（以重量論計費用），獲利微薄（每公斤僅獲6元），被告就各筆簡易申報單，逐筆裁處罰鍰1萬元，將致原告蒙受鉅額損失，無法繼續經營，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㈣爰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抗辯略以：
　㈠報關業須受委任，始得辦理報關，且應根據委任人（即納稅義務人）所提供法定報關資料，製作進口報單，方屬合法辦理報關，並應檢具及保存報關委任書等件供查。
　㈡原告以林君名義，製作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嗣經林君出具冒名報關書面聲明書，聲明其非貨主，亦未委任報關等語，原告卻無法補具林君報關委任書正本供核，且表示其未曾向林君確認是否有委任辦理報關，僅依大陸集運商提供資料，進行報關作業等語，可徵原告未受林君委任報關，亦未確認林君是否授權其辦理報關，即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自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應予處罰。
　㈢原告非初犯，於110年5月間起冒用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已妨害海關正確查核通關物流及稅政資料，甚導致林君受不必要困擾，應受較高程度責難，復無任何減輕裁罰特殊事由，被告於考量其違章行為情節後，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核屬適法允當。
　㈣爰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10年5月至同年12月間，以納稅義務人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表所示12筆系爭報單，向被告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各筆申報單之報單號碼、報關日期、提單資料，均如附表所示(見原處分卷第1至13頁、訴願卷二第18頁)。
　㈡林君於112年8月7日出具冒名報關聲明書，聲明其未購買報關業者所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亦未授權他人或委任原告使用其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見原處分卷第14至20頁、原處分卷二第8頁)。
　㈢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4594號函，請原告於文到翌日起7日內，就110年間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快遞貨物，提供納稅義務人所簽署委任書、商業發票、據以報關的原始真實明細資料等資料供核。原告逾期未能提出前開資料供核(見原處分卷第21至22頁)。
　㈣被告於112年9月14日以基普里字第1121026753號函，請原告派代表人文到翌日起7日內到場案說明。原告委託員工黃柏達於同年月25日至被告下轄八里分關辦公室說明略以：其僅受大陸集運商委託，依該集運商提供資料，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未受林君委託報關，未取得林君個案委託書，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與林君無委任關係，也不知道該集運商與林君間法律關係為何，故不會有案貨簽收單、訂購紀錄、對話紀錄等資料等語(見原處分卷第24至32頁)。
　㈤被告於112年12月5日以原處分，認定林君未委任原告報關，原告以其名義，遞送12筆系爭報單，報運進口12批系爭貨物，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過失，依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於112年12月7日送達與原告(見原處分卷第33至36、41頁、訴願卷第15頁)。
　㈥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12年12月28日提起訴願，經財政部於113年4月2日以台財法字第11313909330號（案號：第11300005號）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訴願，於113年4月9日送達與原告(見原處分卷第37至40、42至51、57至67頁、訴願卷第2至5、8至18、最末頁、本院卷第19至41頁)。原告不服訴願決定，於113年6月3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
　㈦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08年3月20日至110年3月19日間另曾有共計83筆冒名報關違章紀錄(見原處分卷第68至69頁)。
　㈧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3年1月8、15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902、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文書等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第89至105、155至171頁)。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是否構成「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原告就違章行為之發生，是否有主觀責任條件？
　㈡原處分就每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是否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六、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關稅法：　　　
　⑴第6條規定：「關稅納稅義務人為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
　⑵第10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應辦理之事項、應提出之報單及其他相關文件，採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並經海關電腦記錄有案者，視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或提出。」
　⑶第17條第1項：「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
　⑷第22條第1、3項：「（第1項）貨物應辦之報關、納稅等手續，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其向海關遞送之報單，應經專責報關人員審核簽證。......（第3項）報關業者之最低資本額、負責人、經理人與專責報關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職責、許可之申請程序、登記與變更、證照之申請、換發、廢止、辦理報關業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⑸第27條第1、2項：「（第1項）為加速通關，快遞貨物、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第2項）前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場所之設置條件、地點、快遞貨物之種類、業者資格、貨物態樣、貨物識別、貨物申報、理貨、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⑹行為時（107年5月9日修正公布後、111年5月11日修正公布前）第84條第1項：「報關業者違反第22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6,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⒉財政部依關稅法第102條授權規定之關稅法施行細則：
　　第7條第1項：「本法第17條第1項所稱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指下列各款文件：一、依其他法令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入許可證、產地證明文件。二、查驗估價所需之型錄、說明書、仿單或圖樣。三、海關受其他機關委託或協助查核之有關證明文件。四、其他經海關指定檢送之文件。」　　
　⒊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2條第3項授權所訂之行為時（107年8月21日修正公布後、112年5月26日修正公布前）「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即管理辦法）：
　⑴第12條：「（第1項）報關業受進出口人之委任辦理報關，應檢具委任書；其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者，得先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經登錄後，得於報單或轉運申請書等單證上填載海關登錄字號，以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第2項）前項委任書應依海關規定之格式辦理，報關業應切實核對其所載之內容，並自行妥為保存。於保存期間內，海關得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報關業不能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委任書，得依電子簽章法規定，以電子文件方式為之；或線上辦理委任以電子訊息方式傳輸。」
　⑵第13條第1項規定：「報關業受委任辦理報關時，應依據進出口人提供之發票、提單或其他有關資料文件，依規定正確申報貨名、稅則號別或其他應行申報事項，製作進出口報單或其他報關文件，其電腦申報資料與報關有關文件之內容必須一致。」
　⑶第39條第2項：「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6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其報關業務證照。」
　⒋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行為時（108年5月22日修正公布後、112年2月2日修正公布前）「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下稱通關辦法）：
　　第18條：「（第1項）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之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及出口海運快遞貨物之輸出人，委任報關業者辦理報關手續者，報關時應檢附委任書原本。但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在此限：一、以傳真文件代替委任書原本，且傳真文件經受任人簽認者。二、以書面或線上方式辦理長期委任者。（第2項）前項但書以外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者，得經報關業者具結，於貨物放行後取得納稅義務人之委任文件，或經納稅義務人以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復確認或以自然人憑證登入確認方式，辦理線上報關委任。（第3項）第一項應檢附之委任書，報關業者得向海關申請免逐案檢附，自行編號裝訂成冊，供海關隨時查核。（第4項）海運快遞貨物涉有虛報情事，報關業者無法證明受委任報關者，應負虛報責任。」
  ⒌可知，報關業受進出口人委任辦理報關時，除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且經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者，得以填載海關登錄字號，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外，應逐件檢具報關委任書，且應保存委任書，供海關隨時查核，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通關辦法於107年導入行動數位身分識別技術後，雖明訂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者，得由納稅義務人透過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復確認或以自然人憑證登入確認等方式，在線上委任報關，惟除須納稅義務人先將行動通訊門號「綁定」其個人真實身分資料，而完成「實名認證」程序外，尚須納稅義務人於收受貨物報關委任資料推播後，以經綁定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覆確認」，而完成「報關委任」程序，始得認報關業者與納稅義務人間就該筆進口貨物已成立委任關係。倘報關業者於辦理貨物通關時，未取得報關委任書，復未查證納稅義務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納稅義務人委任報關情形下，率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致生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即構成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定「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上字第40號、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行政罰法：
　⑴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⑵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㈡關於爭訟概要及兩造不爭執事項欄所示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5至249頁），並有相關證據可證（見不爭執事項欄所示卷證頁碼證據），且經本院調取原處分及訴願卷證資料核閱無訛，應堪認定。
　㈢原告以林君名義遞送系爭報單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構成「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且具有過失及可責性等主觀責任條件：
　⒈原告為報關業者，於110年5月至同年12月間，未查證確認林君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林君委任報關情形下，以林君名義，製作傳遞如附表所示系爭報單，向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致生冒用林君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已構成「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
　⒉原告應注意其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時，應查證確認該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不得在未受該人委任情形下，率以該人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致生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其竟未注意前情，仍有前開違章行為；復無相關證據，足認其有不能注意狀況；則原告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自有應注意、能注意、不注意之過失。
　⒊至原告固主張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訂「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違章行為之成立，應限於有偽造或變造委任書等相類不法行為及故意者，不包括未確認委任關係即行報關的過失行為在內等語。然而：⑴報關業者於辦理貨物通關時，未取得報關委任書，復未查證確認納稅義務人是否確有委任其報運進口貨物意思，即在未受納稅義務人委任報關情形下，率以納稅義務人名義辦理報關，致生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情形，即構成「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已如前述。⑵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不問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復未規定「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須出於故意，始得處罰，故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具有過失，即得處罰（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判決意旨參照）。⑶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違章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等語，顯非可採。
　⒋至原告又主張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業以113年度偵字第1902、2582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原告負責人張銘軒涉犯刑事偽造文書等罪嫌不足，並為不起訴處分等語。然而，⑴前開不起訴書係在認定張銘軒有無偽造文書之刑事犯罪行為及故意，本件則在認定原告有無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行政違章行為及過失，此二案件所認定之違法人別、違法客觀構成要件及主觀責任條件，均不相同，無從比附援引。⑵況行政訴訟本不受刑事判決所認定事實及所持法律見解之拘束，更不受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事實及所持法律見解之拘束。⑶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違章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等語，亦非可採。
　⒌至原告雖主張其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無過失，被告要求其應查證各筆報單納稅義務人身分真偽及委任狀況，實屬強人所難等語。然而：
　⑴報關業受進出口人委任辦理報關時，應逐件檢具報關委任書，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若係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辦理者，雖另允許在線上進行委任報關作業，惟除須納稅義務人先完成門號「綁定」身分資料之「實名認證」程序（人別辨識）外，尚須納稅義務人於收受貨物報關委任資料推播後亦完成「回覆確認」之「報關委任」程序（報關委任），始得認報關業者與納稅義務人間就該筆進口貨物已成立委任關係（詳如前述），並允許以填載經認證的行動通訊門號，替代身分證統一編號，作為報關時之個人身分識別號碼（人別辨識），及以線上回覆確認報關委任，替代紙本報關委任書面，作為委任關係之確立證明文件（報關委任）。
　⑵亦即，報關業以進出口人名義辦理報關（以他人名義報運進出口貨物）時，不論係採取傳統紙本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均應確認其與該名義人間存在委任關係，僅其查證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傳統係檢具報關委任的書面，線上則係完成報關委任的回覆確認），非謂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即可毋庸具備委任關係或毋庸確認查證是否具備委任關係（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上字第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依納稅義務人回覆結果查詢資料表，顯示系爭報單狀態均為「報關行已申報，用戶未確認」（見本院卷第269頁），且原告於被告訪談時，亦表示未取得個案委託書，亦未向林君確認是否授權委任等語(見不爭執事項㈣)，可徵原告以林君名義辦理報關時，雖欲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惟納稅義務人根本未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而未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原告亦未至前開平臺查詢系爭報單回覆確認結果，而未查證確認其與納稅義務人間就該筆進口貨物是否已成立委任關係，即率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就前開違章行為之發生，顯有應注意而未注意之情形。
　⑷原告自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的電子商務關服務平台，即得查詢系爭報單回覆確認結果，得知納稅義務人是否委任報關而與其成立委任關係，決定是否以林君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自難認其就違規行為之發生，存有不能注意之情狀，亦難認其就行政法上義務之遵守，欠缺期待可能性。
　⑸至原告固主張EZway系統發生冒名註冊情事，非其所得掌控等語，惟不論該用戶係林君註冊或他人冒名註冊，該用戶既未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即未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未創造任何足致原告誤認納稅義務人有就系爭貨物委任報關情狀，原告本不得以任何人名義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原告又主張其人手有限、貨量龐大，無從逐一查核各進口名義人回覆確認狀況等語，惟原告本應在能合法執行報關業務的前提下，評估其承接報關業務所獲報酬及所支成本，在能注意遵守行政法上義務的前提下，依其人力決定承接貨量，或依承接貨量決定所需人力，自不得以其人力有限或貨量龐大作為其無從注意遵守義務的理由。原告雖主張其無林君資料，無從確認進口名義人身分真偽及授權與否等語，惟原告本應在能合法執行報關業務的前提下，評估是否承接報關業務，倘於採取線上委任報關作業過程中，因納稅義務人未就系爭報單點選回覆確認，致無法確認就該筆進口貨物是否已成立委任關係，欲改循傳統紙本委任報關作業，復因無納稅義務人資料，致無法聯絡確認委任關係或獲取授權時，仍得於考量可能衍生的違法責任後，決定是否續行報關業務，自不得以無法確認委任關係作為其無從注意遵守義務的理由（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其無過失及可責性等語，均非可採。
　㈣原處分按每筆簡易申報單，各處罰鍰1萬元，未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⒈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應依個案具體事實判斷，就個案具體情節，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期待可能、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社會通念或專業倫理等因素綜合決定之。海關就進口貨物通關，係以「實名貨主」與「進口貨物種類」相結合後所呈現之「人貨資訊組合」，在歷史經驗中之違法風險值高低，建立篩選審查機制，進行違規進口貨物風險控管，故行人為每提出一筆單一簡易申報單，海關即對應形成一次審查義務，行為人每次「冒用他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即會破壞海關該次審查進口貨物之正確性，各具可責性，應評價為獨立之違章行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冒用林君名義製作遞送如附件所示12筆簡易申報單，向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即違反12次誠實申報義務，應評價為12個違章行為，而分別處罰之（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938號、110年度訴字第1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前段規定，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之違章，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處罰鍰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顯係考量前開違章行為之情節，較已獲委任授權僅單純未填寫保存委任書之情節為重，始將罰鍰額下限規定為1萬元而非6,000元，乃主管機關在母法範圍內，於考量其違章情節嚴重性後，為統一行使裁罰裁量權，所訂之授權命令兼裁量基準，符合母法規定及規範意旨，亦符合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範意旨及比例原則，本於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平等原則，應作為被告裁罰之依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33號、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簡上字第83號、111年度訴字第93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處分就每一違章行為，均處以法定最低罰鍰額1萬元，未違反「罪責相當原則」或「比例原則」，亦難認有悖離「個案正義」；又行為數之認定，雖涉及規範評價及法律涵攝問題，惟非裁量事項，倘評價認定為數行為，即應分別處罰，且無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問題，原處分就12個違章行為，分別處罰鍰1萬元，致共計處罰鍰額12萬元，難認有何違反法令或法律原則問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在關稅法第84條第1項所定罰鍰額區間內，於考量違章行為態樣及情節後，就如附件所示12筆簡易申報單所表彰12個違章行為，分別處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定最低罰鍰額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難認有何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責罰相當性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情事。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及比例原則等語，顯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辦理報關時，有冒用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章行為及主觀責任條件，原處分依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就各筆簡易申報單，分別處罰鍰1萬元，共計罰鍰額12萬元，核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法  官　葉峻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彭宏達
　　
附表：
　 報關行 納稅義務人（收貨人） 報關日期 報單號碼 主提單號碼 分提單號碼 罰鍰金額 (新臺幣) 1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07 AX  106270F5WS 210110350401 627CB0117353 10,000 2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25 AX  106270GT13 210110391435 627CB0123731 10,000 3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609 AX  106270J65G HFFTB21135423CEX 627DZ0039010 10,000 4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802 AX  106270R7Z6 HFFTB21177801G 627CB0149855 10,000 5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1110 AX  1062712K8W HPTTB21267E937G 627DZ0057893 10,000 6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1229 AX  1062718YYS TEPTTP211480068 627DW0000065 10,000 7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30 AX  106270H848 TEPTTP210610068 WC00015349 10,000 8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13 AX  106270FSYS 210110351767 627CB0118643 10,000 9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517 AX  106270G1UU TEPTTP210550067 627DZ0035231 10,000 10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628 AX  106270M3UY TEPTTP210720067 40334682213 10,000 11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705 AX  106270N4WM FYL2107020273 40334682738 10,000 12 海順達物流有限公司 林○○ 1100720 AX  106270PY04 HFFTB21171462EX 627CB0147274 10,000 



